
兩岸國際

發佈：2013-06-13, 週四 17:20
點擊數：10202

壹、前言

      馬英九總統在2012年5 月18 日海基會新大樓落成典禮上，首度宣佈將把「兩岸互設辦事
處」納入政府兩岸政策的施政方向。在2012年雙十國慶談話中，馬總統重申此一主張，並在2013
年元旦祝詞中表示，政府將積極推動兩會互設辦事機構。

      在2012年第8次「江陳會」中，海基會與海協會已同意就「互設辦事機構」相關議題，進
行規劃、評估與研究。北京方面包括國台辦主任王毅與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也在2013年初表示「
將啟動兩會互設辦事處的商談，爭取儘早實現互設辦事處」。2013年4月11日，我國行政院院會
通過《大陸地區處理兩岸人民往來事務機構在台灣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條例草案》，並送請立法院
審議。 

      相關發展顯示，兩岸互設辦事處已經進入實質評估與規劃作業的階段。針對這項「箭在弦
上」的政策，本文擬就兩岸互設辦事處引發的功能問題、定位問題以及潛在的風險問題，提出若
干觀察。

貳、兩會互設辦事處可達到的功能
   

      本文之所以先從「功能面」的角度，探討兩會互設辦事機構，是因為在這個部分，國內朝
野兩大政黨應無太大的歧見。因為就功能性而言，兩會若能互設辦事機構，確能協助處理雙方因
交流所延伸的各種問題。 

      根據我國移民署統計，2012年來台的中國觀光客人數為223萬5635人，較2011年多出將
近5成；另外，台灣前往中國的旅客每年也超過400萬人次之多，定居中國的台灣民眾也在增加，
根據中國
2012年進行的人口
普查，單在上海一地便有70萬台灣民
眾在當地定居或工作。1

龐大人員流動的背後，牽涉了資金流通、人身安全、急難救助、旅遊簽證、疫病通報等各種問題
的處理。 

      當年台灣在制訂《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時，考量到設立辦事處處理民間交
流衍生的問題，因此在第6條中規定：「為處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之事務，行政
院得依對等原則，許可大陸地區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在臺灣地區設立分支機構。前項設立許
可事項，以法律定之」。 

      民進黨也注意到這樣的問題，因此在執政期間，前海基會董事長洪奇昌曾在2007年7月19
日指出：「為因應台灣海峽兩岸交流所產生的各類問題，大陸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有必要互設辦
事處」。 

     
根據陸委
會公佈的民調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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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七成的台灣民眾贊成海基會與
海協會互設分支機構。2

對於兩會互設辦事處，會有高比例的民意支持，應該因為民眾也是從功能性與事務性的角度，來
理解兩岸互設辦事機構的問題。 

      目前兩岸兩會已經同意未來互設辦事機構，將以「服務」的功能為主，鎖定經貿、文教、
交流、聯繫、急難救助等業務，朝「綜合性辦事機構」的方向進行規劃。但是針對兩會互設辦事
處的功能，目前還有爭議的部分主要在兩方面： 

      第一是兩岸在互設辦事處後，台灣駐中國的官員在台灣民眾遭對岸監禁或拘押時，能否行
使探視權。民進黨方面已就此問題提出關切，認為台灣既然在中國設立辦事處，自然應維護台灣
民眾在中國的人身安全，並在必要時提供法
律協助。3

2012年台灣新竹科技公司經理、法輪功學員鍾鼎邦，前往中國大陸探親，遭中方以「涉危害公共
安全罪及國家安全罪」為由進行「監視居住」，就是一件明顯的案例。針對這類事件，我方基於
對基本人權的維護，自當向中方爭取探視權，保障台灣民眾在中國的人權與法律權益。 

      第二項爭議則是有關簽證核發的問題。兩岸互設辦事處後，除了核發台胞證與入台證以外
，能否辦理台商護照更新以及外國人（含台商外籍配偶）領取、補發台灣簽證等業務。這類的業
務涉及外交領務範疇，但也是赴陸台商可能面臨的問題。根據陸委會的說法，相關問題目前仍和
北京磋商中，能否有所突破尚待觀察。4 

      從功能的角度來看，兩會互設辦事處，對台灣最佳的安排應該是：海基會駐中國辦事處可
處理雙方人民往來的旅行證件與第三國人士到台灣的簽證業務，包括執行面談機制；可代表我方
公權力，處理兩岸人民互動後出現的糾紛，並且維護台灣民眾在中國的人權與法律權益，展現準
領事和護僑功能；可扮演雙方緊急聯繫及溝通管道，發揮一般駐外機構的功能。
 

參、兩會互設辦事處面臨的兩岸定位問題

  

      另一個關切兩岸互設辦事處的焦點，在於籌設過程是否牽涉兩岸「定位」的問題。 

      馬英九總統本人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兩岸互設辦事處必須基於對等互惠原則，不須比
照外交機構，也不必明定機構人員的身分，只需說明機構人員具備一定的身分和保障，以及執行
業務的功能，就是一個「特殊的機構」。為了避免觸及定位問題，馬英九強調「將不會在辦事處
內外懸掛國旗或其他可能涉及兩岸關係定位的旗幟，因為雙方並非外國」。馬總統認為未來辦事
處的功能將以處理旅行文件為主，但不包括簽證事宜。5 

      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針對兩岸定位問題提出質疑，認為兩岸互設辦事處，可能觸及雙方政
治關係的界定，兩岸在協商互設辦事處相關問題時，是否設有政治前提？又該如何確保兩會辦事
機構享有對等之待遇？6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也認為，兩會互設辦事處絕非兩個民間組織設立分支機構如此單純，其
牽涉到兩岸政治定位與台灣國家安全問題。政府在和對岸協商的過程中，必須秉持「不要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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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了處理兩岸定位問題，馬政府應該參考了東西德在1970年代互設代表處的經驗。1969
年西德在由左派的社民黨執政後，開始追求兩德關係正常化，雙方領導人在1972年12月簽署《基
礎條約》（Basic Treaty），相互尊重對方為國際法中的主體以及對方統治的合法性。西德承認東
德為「國家」，但非「外國」，雙方關係為一種未統一前的「特殊關係」。8 

      1974年3月14日，兩德依照《基礎條約》，簽署設置常駐代表處的議定書。由於當時東西
德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因此西德為此通過特別立法，同意東德駐西德代表處館舍不得侵犯；東德
代表處館內的財產及交通工具，免受檢查、徵用、扣押或強制執行；代表處可免繳稅捐，且代表

9 

      馬政府在處理兩岸互設辦事處涉及的「定位」問題時，強調兩岸「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
認治權」，在憲法上屬於一種「特殊關係」，這種說法相當接近當時東西德對彼此關係的界定。
 

      另外，馬政府在《大陸地區處理兩岸人民往來事務機構在臺灣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條例草案
》中指出，未來兩會辦事機構將享有「保障及便利措施」，包括：館舍不可侵犯；財產免於搜索
、扣押、徵收；檔案文件不可侵犯；免於民事、刑事及行政管轄；電信及郵件免除檢查；稅捐徵
免；公務用品之進出口便利等。這些等同《維也納外交公約》外交優惠權的「對等」安排，也跟
當年東西德的作法類似。 

      面對兩岸定位的問題，馬政府基本上是以模糊的方式，處理定位問題的內涵，並以「對等
」的安排，展現馬政府未在定位問題做出讓步的立場。對此，民進黨應持續監督政府在和北京協
商過程中，是否做到擱置定位問題、嚴守「對等」安排，以維護台灣的整體利益。

肆、兩岸互設辦事處帶來的潛在風險

      最後一個探討兩會互設辦事處的角度，則是關切其所帶來的風險。兩岸互設辦事處可能產
生的政治效應，包括正面與負面： 

      在正面的部分，兩岸互設辦事處將象徵兩關係的進一步和解。2012年南韓總統大選進入白
熱化之際，執政的新世界黨總統候選人朴槿惠在2012年11月5日宣布，一旦當選南韓總統，將尋
求和北韓互設聯絡辦事處，恢復南北韓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因此，兩岸若能互設辦事處，將可對
外釋放一個訊息，亦即兩岸溝通機制已進入常態化與制度化的階段。 

      但是兩岸互設辦事處也有可能會帶來負面的政治風險。首先，習近平上台後對台政策的重
點，在於為兩岸協商政治問題、和平協議與軍事互信創造基礎。因此，部分批評指出中國同意兩
會互設辦事處，可能有其政治考量，並且重演當年北京在香港設立「中央聯合辦公室」（中聯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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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未來北京將可利用駐台機構透過各種軟、硬手段，對台灣社會包括政界、企業界、文
化界人士進行統戰，甚至影響台灣國內選舉。10  

      尤其中國駐台辦事處的官員可能在台灣積極進行政治公關，為數眾多的「鄭立中」，將開
始在全台各地趴趴走，爭取台灣民眾好感。中國駐台辦事處的官員也可能受邀參加各種活動，並
接受媒體訪問，針對台灣內部狀況進行評論，包括利用機會推銷「一中」觀點、提倡兩岸民族情
感。 

      另外，台灣的社會型態相對於中國，較為民主、多元，一旦中國在台設立辦事處，可能利
用台灣社會開放的特性，對台灣的政府部門、政黨活動、民間企業進行相關情蒐，取得政治、軍
事與商業資訊；至於台灣派駐中國的人員，在中國封閉社會體系下，則可能遭到層層的限制與監
控。11 

   
      前述潛在的國安與政治風險，引發了幾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針對中國設置駐台辦事處，台灣究竟該同意北京設置多少個辦事處？數量的問題除了
牽涉服務對象散佈的狀況外，也涉及中國未來駐台辦事處在台灣運作的深度與廣度。畢竟，北京
在台灣設置辦事處的數量越多，越能對台灣當地社會進行「深耕」的工作。12 

      二、對於中國來台設置辦事處，我國政府有無建立起一套風險預防與評估機制？根據陸委
會的
規劃，未
來政府將成立跨部
會專案小組，並且設立一個安全分組
，負責安全評估工作。13

未來這個小組的層級為何？如何運作？能否在中國駐台辦事處成立前，預判其衝擊我國國家、經
濟與社會安全的可能劇本？在中國駐台辦事處成立後，又該如何建立起防範與評估機制？一旦出
現安全疑慮時，應啟動何種機制防止問題擴大？萬一情節嚴重，政府將依何種程序要求危害台灣
國家安全的北京駐台官員離境？ 

      三、對於台灣設置在中國的辦事機構，陸委會規劃初期將以海基會與陸委會的人員為主，
這樣的編制可能是基於處理兩岸交流的功能考量，但能否承擔起資安、保防、政風、稽核等敏感
性業務，並且建立起館內的維安機制？ 

   
      當然，前述有關國安與政治風險的評估，很容易淪為意識型態的爭辯，但是站在維護國家
安全與利益的角度，政府還是應該事先制訂相關規範、評估機制與防範措施，避免可能衝擊的出
現。

伍、結語
   

      從兩岸「合作」的框架上來看，兩會互設辦事處能成為一項政策議題，是因為民間往來頻
繁，雙方需要互設辦事機構，處理因交流衍生的問題。除此之外，北京方面對這個問題有其急迫
感，希望促成兩岸交流朝制度化發展，以免兩岸關係受到未來台灣政黨輪替的影響；國民黨方面

 4 / 6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兩岸國際

發佈：2013-06-13, 週四 17:20
點擊數：10202

，馬政府希望透過兩岸互設辦事處，展現任內處理兩岸關係的施政成果；民進黨方面，應該也樂
見兩岸互設常設機構，因為未來或可避免民進黨執政後面臨兩岸溝通中斷的窘境。因此，不論北
京、國民黨或民進黨，某種程度在這個議題上存在「合作」的機會，三個政黨希望爭取的「服務
」對象只有一個，那就是-台灣人民。 

      但若放在兩岸「競爭」的框架上來看，中國設立駐台辦事處當然有其政治考量，目的在為
兩岸政治談判創造基礎；而台灣方面不論國民黨或民進黨，主要還是從功能性與事務性的角度，
看待此一問題，這顯示北京與台灣對互設辦事處的期待還是存在根本的差異。 

      目前台灣朝野兩大政黨，基於對國內民意走向的理解，對兩會互設辦事處時應擱置政治定
位問題，應無太大的歧見。至於兩岸互設辦事處可能帶來的國安與政治風險，朝野兩黨也不是沒
有共同關切。民進黨擔心中國設立駐台辦事處，可能讓北京的影響力長驅直入；而國民黨方面並
非沒有這樣的顧慮，畢竟在台灣多元的媒體環境中，讓民眾感受到「台辦」高於「馬辦」，也不
是執政黨所樂見的事。 

      台灣朝野兩大政黨在同樣的關切基礎上，應該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執政的一方負責建立起
兩岸互設辦事處的安全風險評估機制，在野的一方則善盡監督職責，而目的就在讓兩會辦事處發
揮服務功能、拒絕政治承諾、並且降低潛在風險，如此既能確保台灣整體利益，又能為朝野兩黨
帶來「雙贏」局面。 

作者蔡明彥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全球和平與戰略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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